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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 
  

沪民执发〔2013〕6 号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

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 

《2013 年上海民政行政执法管理工作要点》的通知 

 

各区（县）民政局、市民政局（社团局）机关各处室： 

现将《2013 年上海民政行政执法管理工作要点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4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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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 年上海民政行政执法管理工作要点 

 

为不断提升民政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，促进依法行政，保障法

律法规和规章的正确实施，在建设现代民政中发挥保障作用，2013

年行政执法管理工作围绕“四推进、四提升”予以推进，即：通过

推进行政执法管理体系建设，提升行政执法管理水平；通过推进法

制学习培训，提升行政执法能力；通过推进行政执法指导服务，提

升行政执法质量；通过推进行政执法问题研究，提升破解问题能力。 

一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 

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，各级领导和干部要认真

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十八大对建设法治政府提出的一系列要求，提

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，深化行政执法管理工作，加强

行政执法能力建设，带头依法行政，严格执法，维护公共利益、人

民权益和社会秩序。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，做到有权必有责、用

权受监督、违法必追究。 

二、深化行政执法规范化管理制度建设 

依照《上海市贯彻实施国务院〈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〉

的意见》的要求，结合民政实际和工作特点，进一步健全行政执法



 3 

管理体制和机制，形成组织管理有序、决策科学合法、执法责任明

晰、执法程序规范、执法行为合法、执法文书合规、监督管理有效

的行政执法管理体系。 

三、加强法制和执法实务学习培训 

行政执法人员良好的法制素养是保证行政执法质量的基本前

提。各级、各部门要加强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制和执法实务学习培训

管理，认真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参加基础法律知识培训，做到具有行

政执法职能的工作人员《行政执法证》持证率达到 100%。市局各相

关业务部门要认真组织本业务范围的专业法、相关法律知识和实务

能力培训考核，并形成制度。区县民政部门要加强对乡镇、街道民

政业务工作人员的业务指导和帮助。 

四、加强行政执法中新情况新问题研究 

在改革和发展中，要特别加强对民政行政执法中新情况新问题

的研究，提升破解问题的能力,增强行政执法和服务管理的有效性。

要加强上下结合,形成对新情况新问题和疑难复杂案件的研究机制，

要注重从法律和法理上进行研究论证，注重从管理上予以规范。对

疑难复杂案件要按照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原则依法进行处

理，并使之成为行政执法和管理的规范性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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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开展司法行政良性互动 

司法监督是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重要监督制度之一。具

体行政行为应当与司法监督的要求相一致。要认真开展行政机关与

法院之间的司法行政良性互动，加强相互之间的业务沟通，了解和

掌握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要求，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参加行政案件的

庭审，增进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，提高应诉能力。 

六、开展行政执法管理工作评估和调研 

按照市依法治市的总体工作要求和开展的依法治市示范试点工

作，参照试点要求推进行政执法管理，开展行政执法管理工作评估

和调研，做好对区县民政部门行政执法工作的指导和服务，不断提

升民政行政执法水平。 

 

 

 

 

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 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2013年 4月 19日印发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
